关于废止《佛冈县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》的决定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镇人民政府、县直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的有关规定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决定废止以下规范性文件：

《佛冈县土地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办法的通知》（佛府办〔2014〕3号）。
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佛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